
 中電《氣候願景2050》為集團訂定於 

本世紀中葉實現淨零溫室氣體排放的藍圖。

減碳是中電轉型至「新世代的公用事業」的關鍵

之一。我們深明，隨著能源行業的變革步伐不斷

加速，電力行業以往傳統直線的價值鏈現已 

演化成全方位、互有關聯的機遇，而中電必須

掌握這些機會不斷向前。能源效益計劃利用 

智慧科技，為實現減碳目標提供了一個重大 

機遇。然而，高昂的前期技術成本、消費者資金的

制限、資訊流通限制、以及新技術表現的不確定性 

等市場壁壘，均窒礙低碳技術的廣泛採納。「能源服務

一體化」商業模式為此提供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

「能源服務一體化」商業

模式是結合硬件、軟件及

服務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集需求管理與能源效益服

務於一身，為推廣採用可

再生能源創造有利條件，並優化能源供求平衡。

「能源服務一體化」商業模式通常由客戶以付費

訂購的形式，使用服務公司擁有的電力設備或能

源管理服務，以獲取所期望的能源服務。此商業

模式除了為服務供應商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客

戶亦受惠於在毋須直接購買設備、或管理設備應

用的情況下，即可簡便享用日益多元化的服務。

客戶僅需支付能源服務的費用，毋須作任何前期

資本投資，同時亦可避免直接支付電費、更新電

力設備或軟件的高昂費用，以及設備管理。此模

式有助推動先進技術，並可提升應用低碳技術的

潛力。接著，我們會介紹兩種典型的「能源服務

一體化」模式，均屬於中電在轉型至「新世代的

公用事業」過程中採用的新商業模式的一部分。

供冷服務一體化「供冷服務一體化」是一種

創新的商業模式，讓客戶毋須作前期投資，

即可享有高端節能供冷技術的好處。在「供

冷服務一體化」模式下，客戶只需按所獲得

的供冷服務支付費用，而不需要支付實體供冷設備或基礎

設施的成本。技術供應商負責安裝及維護供冷設備，並從

客戶定期支付的費用中收回成本。

太陽能服務一體化「太陽能服務一體化」是

住宅及社區太陽能系統的服務模式，用以克

服應用低碳技術的障礙，同時，在毋須要求

業主購買或維護該系統的情況下，便能滿足

很多業主都在追求的兩個好處：節省電費及環境效益。業

主毋須預付任何成本，只需讓太陽能服務公司在其居所的

屋頂上安裝及維護太陽能系統，即可於合約期內享用家居

電力。太陽能服務供應商保留電力系統的擁有權，並向客

戶收取服務費用。太陽能服務供應商除了每月可獲取收入

外，更可以透過其電力系統所生產的電力，受惠於政策獎

勵及可再生能源信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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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屬於單一履約義務的捆綁式綜合服務？

在確定「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不包含租賃安排後，

下一個會計挑戰便是確認收入。「能源服務一體化」

合約通常包括向客戶提供設施及服務。就收入確認而

言，會計準則要求服務供應商識別合約中的履約義

務，要決定是否符合這準則需根據合約安排的整體實

質情況來考慮，而非單純法律形式。

若合約由多個部分組成，那麼識別這些組成部分是否

捆綁成單一履約義務尤其重要，因為每項履約義務的

收入確認時間均應個別考慮。因此，在識別履約義務

時，考慮合約中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十分關鍵，以確

定這些組成部分在「合約文意而言」是否「可被區分」

。多個考慮因素包括：

「能源服務一體化」模式旨在推廣及優化節能。服

務供應商把合約內的所有基礎設施及服務結合成一

項綜合服務，並透過與客戶簽訂合約，提供一站式

的服務方案。這類綜合服務必須因地制宜，在整

體設計及營運上切合所需，才能達到節能目的。因

此，「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下的個別活動通常不

被視作可區分和個別的履約義務。在與客戶訂立的

「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下，貨物及服務組合通常

被視作單一履約義務。

若個別組成部分不被視為可區分，則會捆綁一起成為

單一的履約義務。在「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中，項

目的整體設計、建設及管理均由服務供應商負責。有

關的貨物及服務通常是按客戶的能源需求而提供，其

中包括工程設計、場地準備、採購、建設、安裝，以

及持續的能源管理與營運服務，如系統監察、遙遠控

制及負載優化等。

 客戶能否從個別貨物或服務享有得益？還是需與
其他可使用的資源一併享用才可得益？ 

 這些貨物或服務通常是否分開銷售？
 供應商是否提供主要服務以整合所承諾的兩個或
以上的貨物或服務？

 這些承諾提供的貨物或服務之間是否高度相互倚
賴（或有密切關連）？

是否屬於租賃安排？

在評估「能源服務一體化」模式時，最基本的會計挑
戰是服務合約是否包含租賃安排。「能源服務一體
化」模式的一個特點是，客戶毋須為基礎設施作前
期投資，而可在合約期內享用相關設施的產出。換言
之，服務供應商負責提供有關資產，同時在合約期內
提供服務。由於客戶透過享有資產絕大部分的經濟利
益，因而帶出「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安排的問題。

按會計準則的定義，租賃是指一份在一段時間內讓出
一項資產使用的控制權以換取代價的合約。該合約存
在的前提是，該資產的客戶必須從使用資產中獲取絕
大部分的經濟利益以及主導資產用途的權利。客戶若
擁有以下主導資產使用「方式及目的」的決策權，即
客戶擁有主導資產用途的權利：

當資產使用「方式及目的」的決策已被預先確定，而

客戶有權在使用期內營運資產，或客戶可透過資產的

設計預設資產在使用期內的使用方式和目的，即表示

客戶擁有資產的控制權。

訂立「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的目的，是為實踐節

能提供解決方案，故通常由服務供應商設計、建設

及營運資產，來實現預期的目的及結果。相關合約

通常已指定資產的技術設計、建設及安裝，而服務

供應商同時負責營運及維護資產，以提供所需的能

源服務。在此情況下，合約已預先設定了資產的使

用方式及目的，而客戶從沒有參與資產的營運或設

計。因此，「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通常不包含租

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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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服務一體化」有不同類型的模式，但均有一個

共通點，就是無論硬件、軟件，還是營運或管理服

務，均由服務供應商一併提供。這種一站式服務合約

帶出一個問題，就是哪種會計模式更能反映服務供應

商在軟硬件方面的投資，以及其提供的服務。



履約義務隨時間得到履行

企業在一段時間內或是在某一時點向客戶轉移貨物或服務以履行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當客戶取得貨物或服務的

控制權時，貨物或服務即被視作「轉移」。換言之，套用控制權轉移的概念在「能源服務一體化」模式上，供應

商會在客戶隨著時間使用及獲取能源服務時，同步確認收入。

類別 項目詳情 會計模式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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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與牛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的惠康新鮮食品中心天台合建太陽
能系統，提供包括系統設計以至建造、營運及保養的一體化太陽能服
務。該系統是中華電力「上網電價」計劃下香港零售業界最大的太陽能
系統。

中電正為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在香港的12項物業興建太陽能系統，其總
發電容量約800千瓦。該合約將按「太陽能服務一體化」模式提供可再生
能源，客戶毋須作前期資本投資，即可享有相關能源供應。

惠康新鮮食品中心的太陽能系統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太陽能系統
「太陽能
     服務
 一體化」

中電為廣州東方寶泰購物廣場進行中央空調系統升級改造工程，中電除了
改造供冷系統、設備及設計外，還負責供冷系統的營運，為購物廣場提供
供冷服務至2036年。該項目是中電在大灣區的首個中央空調項目。

中電與華懋集團訂立為期20年的合約，為其在香港的多用途如心廣場綜合
大樓改造供冷系統。中電將按「建設 ·擁有 ·營運 ·移交」模式進行製冷
設備更換工程，並為如心廣場提供營運及維修服務。該項目將成為香港首
個零碳供冷項目。

如心廣場供冷項目
「供冷
 服務
 一體化」

東方寶泰購物廣場中央空調系統

「能源服務一體化」合約並無既定的會計規則。要掌握最適當的
會計處理方式，關鍵在於理解合約的設計目的及商業目標。

中電與「能源服務一體化」
致力協助客戶提升能源效益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我們努力實現《氣候願景2050》

的關鍵途徑。中電繼續善用最新的科技，為企業和消費者提供可持續的能源方案、提升能源

效益，並減少碳足跡。集團憑藉不斷提升的科技實力，努力發展「能源服務一體化」商業模

式，推出以客戶為本的能源方案。


